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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地理位置及其族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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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地理位置及其族群

• 今昔對比



事件地理位置及其族群

• 17世紀大員(灣)人群結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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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豆社事件前因

• 17世紀東亞海域的區域衝突

一、原住民(西拉雅四大社)與荷蘭人的摩擦

二、漢人海盜與荷蘭人衝突

三、日本人與荷蘭人衝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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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豆社事件前因

一、原住民(西拉雅四大社)與荷蘭人的摩擦

荷蘭人13天砍了2100根竹子，約200位原住民來攻打

30位荷蘭士兵與班達人，荷蘭3人被射死、目加溜灣

社4人被殺死、7人重傷。

據巴達維亞城日誌記載，攻打荷蘭的是目加溜灣社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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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豆社事件前因

• 麻豆社與目加溜灣社聯盟

• 原住民與荷蘭人的摩擦：

1. 領土的侵犯

2. 打破原有的勢力結構

3. 雙方對於土地所有權認知的不同

1627年11月9日東印度事務報告

「(9月9日)我們和新港社維持良好關係。他們在村社
裡為我們建造一間房子，可供10名荷蘭士兵寄住，
好協防蕭壠和麻豆人，預防他們入侵和劫掠我們新
港社的朋友。」

※新港社敵人為麻豆社與目加溜灣社。但蕭壠社與
新港社之前其實尚無重大糾紛與衝突，所以所提
「害怕蕭壠人的攻擊」，應是指麻豆人。但蕭壠社
則在1626年與荷蘭人關係緊張，成為荷蘭新敵，所
以報告出現協防蕭壠和麻豆人的攻擊。

1628年2月28日彼得.奴易茲寄總督函

• 鄰近四個村社：新港、蕭壠、目加溜灣、麻豆的頭目們自

傲自大地來催我們，按照慣例繳交年租給他們，因為我們

在他們的土地居住。我回答他們說，如果每個村社都建造

一棟房子給我們，像以前新港社的人為我們建造的房子一

樣，他們就可以得到棉花布。



麻豆社事件前因

二、漢人海盜與荷蘭人衝突

• 在荷蘭東印度公司來到臺灣發展時，此時的中國時值明朝末年，這時的中國由於經

濟快速發展、人口大量增長，土地已經逐漸無法負載日益增加的人口，居住在中國

東南沿海的居民紛紛出海貿易、捕魚來另謀出路，他們的足跡遍布日本、東南亞、

臺灣等地。這些出海謀生的人們，逐漸形成另一股海上強權，他們彼此之間有著

激烈競爭，而劫掠的行為也讓同樣在東亞海域活動的其他勢力十分頭痛。明朝政府

無奈之下，也只能從剿滅海賊走向招安。

-改寫自〈[鄭氏攻臺] 大航海時代與17世紀的臺灣〉， [探索臺灣歷史數位學習知識網] ， 國立臺

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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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漢人海盜與荷蘭人衝突

漢人與原住民的結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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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漢人海盜與荷蘭人衝突

荷蘭人追捕漢人海盜，破壞原先各勢力的平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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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豆社事件前因

二、漢人海盜與荷蘭人衝突

• 1623年，荷蘭人至蕭壠社居留，受到歡迎。

• 1626年，荷蘭接獲通知，有中國海盜李魁奇率部屬居住於蕭壠社，劫掠
來自中國的商船。10月，公司出兵搜捕李魁奇。
「如果李魁奇逃走無法捕捉，就決定把讓李魁奇住在家裡的蕭壠社居民Tacklemey抓
來監禁，直到把李魁奇逮捕來此地。」

蕭壠社人不滿，拆毀為荷蘭人所建的房屋，並更加與中國海盜來往。

• 1626年，新港社人邀請荷蘭人去他們社裡居住，並願意為公司修建房屋。

公司決定「要把現在住在蕭壠的那二個翻譯員移居新港，並另加派六個人
去新港社居住，用以收服新港人的心，並使新港人免於受他們經常害怕的
蕭壠人的攻擊。」

• 1627年，荷蘭人甘迪留斯進入新港社向原住民傳教。



麻豆社事件前因

荷蘭對日本貿易的依賴

• 「荷蘭東印度公司於1602年成立，其來亞洲的原始目的為購買香料與

胡椒。而荷蘭在亞洲地區購買商品時，皆須以金銀來支付。原先公司尚

可仰賴西班牙在南美洲開採的白銀，但1621年兩國開戰後，便須另尋

白銀的來源。日本有豐富的貴重金屬礦藏，日本貿易明顯是VOC亞洲貿

易網路中之重要環結。」

三、日本人與荷蘭人衝突：濱田彌兵衛事件

-改寫自〈十七世紀荷日貿易中台灣所扮演的角色〉，古慧雯



麻豆社事件前因

起因：稅務問題

日本商人在台灣收購生絲，很少議價且高價收購，對生絲品質都不太挑剔，

使得每次日本商人前來，生絲價格都會高漲。讓資金有限又愛挑剔品質的

荷蘭人很難與之匹敵。

1625年日本商人拜見長官並送禮，但被長官婉拒，對於10%關稅他們不

能理解，他們說在荷蘭人來此之前，他們已經在台灣拓展中國貿易3至4

年了，且持日本朱印狀，並沒有向荷蘭繳稅的義務。

三、日本人與荷蘭人衝突：濱田彌兵衛事件



麻豆社事件前因

三、日本人與荷蘭人衝突：濱田彌兵衛事件

• 1625年司令偉特給總督Carpentier的信

「我決定徵收日本人貨物稅10%，禁止日本來的中國人在大員交易。」

• 1626年2月 大員公司決議

「對日本人搭他們的船來此從事中國貿易，這種中國貿易，我們
判斷主要是從事生絲的貿易，我們將予以禁止。」



麻豆社事件前因

三、日本人與荷蘭人衝突：濱田彌兵衛事件

1627年初，荷蘭人才開始和新港社結歡，1628年4月甘迪留斯進入新港社傳教，並加強發

展和新港社的結盟關係以對抗其他各社，卻在6月發生和日本人的糾紛，使荷蘭與新港社的

關係惡化。但新港社與其他各社結仇頗深，他們還是有受荷蘭人保護的需要。1629年初，

荷蘭人突襲新港社，要求新港社交出30頭豬和每戶10捆稻米作為懲罰。

• 1628年8月20日 甘迪留斯呈總督函

「這些新港人現在得到釋放，由很多中國人陪伴走返新港社。在那裡它們慶賀他們的歸
來，他們非常讚賞日本人，說他們不但在傳裡待他們很好，在日本也對待他們非常好，
贈送他們很多貴重的禮物；相反地，他們卻把荷蘭人描繪得很醜陋，說我們苛待他們，
而且搶走他們來自日本人的禮物。因此，新港社居民的心就背離了我們，對我們充滿憤
恨之情。」



文獻中所記載的戰役過程

• 1629年9月7日麻豆社事件

荷蘭人懷疑這位中國海盜躲藏在麻豆，因為海盜常來這裡躲藏。
麻豆社人熱情接待，並告知荷蘭人Sachataija已帶著武器及部下逃
往內山。荷蘭軍隊回途必須渡河，麻豆社人聲稱河深，他們可以
先幫忙把武器帶過河，然後再帶人過河。麻豆社人埋伏在河流兩
岸的樹叢，同行的還有目加溜灣與蕭壠兩社族人，將卸除武裝的
63位殺害，僅隨行的華人翻譯及一名黑奴逃走。

• 1629年9月15日長官普特曼斯給阿姆斯特丹商會的信

「我們到達前在長官納茨的命令下……全部63名壯丁，他們被派往一處

叫做麻豆的部落，去捉拿叫做Sachataija (三腳大爺)的華人。」



文獻中所記載的戰役過程

• 1635年11月23日：荷蘭台灣長官普特曼斯出兵麻豆社

1636年1月18日 長官普特曼斯呈總督Brouwer函

• 「(1635年11月23日)向麻豆人開始討伐，把那五百個白人士兵分成七隊，在

那攻擊期間，有26個麻豆人(男女和小孩)死亡，他們的頭顱被新港人當作戰

利品奪去，他們幾乎沒有抵抗，整個村莊被放火燃燒，夷為灰燼。」

• 「11月28日兩個村莊長老從麻豆前來歸順，乃交給他們一份條約，他們答應

向大家徵詢意見。」



文獻中所記載的戰役過程

• 1635年12月8日麻豆協約

1635年12月8日 麻豆社與荷蘭長官簽署條約 (共七條)

「第二條：我社呈上種植土中的小檳榔樹及小椰子樹，表示甘願將承自祖先的麻豆社及其附近草地，
東至山、西至海，南北遠至可管轄之處，讓渡並徹底奉獻予尼德蘭聯省政府議會議長。

第三條：我社今後不再對荷蘭國人、其同盟社或盟友交戰；相對地，願尊奉上述議會議長，甘願服
從，視為我社保護者。緣此，並為諸事辦理順利，我社眾人允諾順服、遵從四頭目（仰請長官先生
從我社八名長老中遴選委任）之合理指示、指揮與命令。再者，四大公廨應每三月輪流懸掛親王旗，
且若有重大事件發生時，我社頭目、長老得齊赴該處會議。

第四條：若長官先生欲與其他村落或本島居民交戰時，我社人甘願隨時準備協同荷蘭人作戰、鎮壓
敵人。相對地，荷蘭人應在公司規定許可下（若交戰有理，及得到長官同意時），盡量合情合理協
助我社人。

第五條：我社人允諾，對所有在魍港與其他地方燒灰之漢人，以及進入內地因需要而從事鹿皮與其
他交易者，任憑往來，不橫加阻擾、傷害。然不得收留漢人海賊、脫逃荷蘭人或其奴隸，相反地，
得拒其請求，或逕自送至城堡。」



延伸思考與討論

• 麻豆社「事件」還是麻豆社「戰爭」？你如何看待？

• 為何是由麻豆社人發起對荷蘭士兵的攻擊？

• 麻豆社事件僅是原住民族與荷蘭人的衝突嗎？

• 為何荷蘭東印度公司事隔6年才出兵報仇？

• 麻豆社事件對當時族群的結構及政治生態的影響？

• 400年後我們要怎樣來看待麻豆社事件？



延伸思考與討論

外來政權還沒有抵達臺灣的時候，說說看原住民社群之間彼此的相處(包含合作、生存與紛爭等等)？

• 外地人到來，彼此簡單貿易討生活，可是荷蘭人是帶著軍隊與武器而來，而且有規模的建城，這引

起原住民族間的不同看法(有人合作，有人意識到生存被威脅)。

• 麻豆溪事件，對原住民來說，這是必要的殺戮，因為這是戰爭，已經威脅到生存權的情況，但也有

人站上荷蘭人的立場，覺得合作很好。

荷蘭人調查此次事件的看法，從文獻角度呈現荷蘭人的做法與看法為何？

後續延伸的國際問題，例如日本的加入，四大社原住民在此情境下的立場與看法為何？

• 200年後，有新港文書，有人稱西方人為紅毛親戚，也有人加入基督教信仰，當然，漢人政權的來

到，又是另外的生存危機。

從當代看，此戰爭的省思是什麼？


